附件四：权利义务告知书

深 圳 市 前 海 公 证 民 商 事 调 解 中 心
调解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

我们是深圳市证信民商事调解中心的调解员。现向你告知如下权利和义务：
当事人主要权利
1、 有委托代理人的权利；
2、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；
3、申请调解人员回避的权利；
4、申请中止、延期和终止调解的权利；
5、申请不公开调解的权利；
7、 自主决定接受、不接受或终止调解的权利；
7、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权利；
8、法律规定的其它权利。
当事人主要义务
1、按时参加调解的义务；
2、如实提供纠纷事实和证据的义务；
3、遵守调解规则的义务；
4、不得加剧纠纷、激化矛盾的义务；
5、自觉履行调解协议的义务；
6、法律规定的其它义务。
以上权利和义务已于 2022年月日 时向我告知。

被告知人签名：
